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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一：「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推薦表 

※推薦工程 

主管機關 

機關名稱：內政部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黃幫工程司丞棠 

連絡電話：（02)8771-2756  傳真電話：（02）8771-2860 

E-mail：tang19@cpami.gov.tw 

※工程主辦機關 

機關名稱：內政部營建署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林副工程司兼主任育民 

連絡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 342 號 

連絡電話：（02）22402911#2608  傳真電話：（02）22404922 

E-mail：lym @cpami.gov.tw 

代辦機關 

機關名稱：無                     

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設計單位 

單位名稱：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124259 

連絡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71 號 14 樓  

連絡電話：（02）27698388       傳真電話：（02）27634555 

E-mail：sinotech@sinotech.com.tw 

監造單位 

單位名稱：安笙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924734 

連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502 號 5 樓之 1 

連絡電話：（02）25013140       傳真電話：（02）25090905 

E-mail：rios0124@gmail.com 

施工單位 

單位名稱：大才營造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697035 

連絡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 段 22 巷 14 號 

連絡電話：（02）2805-9609   傳真電話：（02）2805-9608 

E-mail：J00697035@yahoo.com 

分包單位 

單位名稱：無                 

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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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單位 

機關名稱：無 

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機關別 ■中央  □地方 

※工程類別 

■土木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水利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建築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設施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軌道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工程名稱 淡海新市鎮港平營區遷建後舊址公共工程 

※施工地點 新北市淡水區 工程契約金額 

253,612.242 仟元 

契約變更後

260,230.641 仟元 

工程內容 

（工程概述、期程） 

工程概述： 

1.工程目的： 

  本工程位於淡海新市鎮第一期已開發區內，因舊址國防部海軍港    

  平營區於 109年 1月 6日營區遷建，舊址點交予營建署，營建署 

  隨即辦理「淡海新市鎮港平營區舊址公共工程」之設計作業，以 

  期加速完成淡海新市鎮第一發展區全區 446公頃整體公共工程。 

2.工程範圍： 

  本工程濱海路三段以北、東臨後洲路一段、西至崁頂五路、北接 

  已完工開發區，開發面積 11 公頃。 

3.工程項目包括：道路工程、污水工程、排水工程、人行道工程、自

來水工程、交通工程、電力工程、電信工程、照明工程、景觀工

程。 

 

工程期程： 

  本工程於 110 年 9 月 2 日開工，529 日曆天，於 112 年 7 月 10 日

竣工(提前 8 天竣工)。 

 

 

推薦時預定施工進度 

（112 年 8 月 11 日） 
100% 

推薦時實際施工進度 

（ 112 年 8 月 11 日） 
100% 

查核機關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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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查核日期 

111 年 6 月 13 日 

歷次查核分數 

80 分 

112 年 5 月 24 日 85 分 

  

  

遭遇困難問題之解決 

1. 本工程因文化遺址停工多次，導致目前主要工項土方降挖運載

至回填區回填無法持續施作，經協請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於文化

遺址現勘完成後盡速出具會勘紀錄以利復工。 

2. 本工程濱海路 3 段污水推進工程因地質(複合式地質)問題，造成

推進障礙，經施工廠商調適當(推進量能大)之推進機具進行施作

順利完成。 

3. 新設道路 RD 12-13 1K+300~1K+355 地下水位過高，影響路基

工程施作及品質，經召開工程進度暨設計及施工疑義會議檢討

後路基底部部分改以「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25cm 厚)」回填

並埋設「HDPE 透水管，(標稱 150mm)」及以「選擇性回填材

料，透水材料，碎石」、「地工織物，非織物，CNS 第一類，濾

水層」包覆施作，將地下水導入區內溝渠避免積水情形。 

4. 因淡水地區冬季連續降雨，且降雨強度達豪(大)雨等級，造成路

基土層含水量高，部分工區排水不及，導致積水，致影響路基主

要徑工項施作，適時依契約規定檢討工期並於好天氣時加派工班

進場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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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衛生管理 

1. 本工程開工迄完工無傷亡及無重大意外事故，工地安全衛生管理

佳。 

2. 依據施工規範、風險評估報告編撰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

制定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表進行職業安全衛生監督與督導，推廣

及落實職安管理制度。 

3. 施工期間，在主辦單位、監造廠商、施工廠商共同努力下，除要

求施工品質外，對於勞動部頒布之法規均依法執行，藉由安全宣

導、教育訓練、協議組織會議、每日危害告知、檢討會議…等措

施來建立工班之安全意識，降低職安衛缺失，提升施工環境及安

全衛生，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故本案開工迄完工零工安、零職

災。 

4. 監造廠商現場人員分區負責，確保安全無死角。 

5. 監造廠商現場人員檢查發現缺失，隨即填寫改正通知及追蹤表，

限期施工廠商改善並提出矯正及預防措施。 

6. 監督施工廠商每年辦理汛期工地防災及減災演練作業。 

7. 施工期間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不斷擴散升溫，工地每日

量測人員體溫，採取最嚴謹的防疫對策。 

8. 參與營建署北區工程處區域聯防組織，三大任務提升全體工程職

安衛水準: 

(1)制定區域聯防計畫，執行聯防稽查作業，辦理區域聯防防汛

(災)害作業演練。 

(2)整合救災資源相互支援。 

(3)分享職安衛作為及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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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維護之措

施(包括自然生態工

法)，屬「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注意事項」第

二點需辦理生態檢核

之工程，需符合該注

意事項第十二點及第

十三點規定 

1.  本工程原屬國防部海軍港平營區，屬已開發區域，依工程會 108

年 5 月 10 日頒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條所稱已開發

場所之生態檢核除外範圍。考量工程特性，已依四項生態保育策

略之優先順序考量及落實，開工前邀集在地民眾辦理施工前說明

會，施工中縮小及減輕對環境擾動並做好防護措施(如樹木 

   移植時依作業要領做好相關移植作業)，如遇環境生態異常時， 

   立即停止施工，並調整生態保育措施。 

2.  施工過程嚴格要求廠商做好廢水削減、水質量測監控、及嚴禁燃

燒廢棄物，絕不汙染周邊環境。 

※工程之創新性、 

挑戰性及周延性 

1. 建立營建資訊管理系統，管理及整合相關文件資料，隨時掌握工

程執行進度。 

2. 整合道路、滯洪池、區域排水、景觀公園、維生管線、交通工程

等項目，提供住宅區良好生活環境。 

3.  整合電力、電信管線於共同管道內，並預留備用管道，提供後續

使用擴充需求。 

4.  採用預鑄緣石施作，以達道路線行平順。 

5.  公司田溪聯外排水採用推進工法，減少道路開挖影響交通，及減

少管線破壞。 

6.  全區土方量約 20 萬立方公尺土方全數運至鄰近焚化爐預定用地

回填，可促進循環經濟及節省工程經費。 

9.  本區域滯洪區周邊建置 6 公尺寬度人行道及 2 處花架休憩區，

提供居民優質人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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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優良事蹟 

及顯著效益 

1.本工程除專注工程技術品質，更與周遭民眾、主管單位互動良好，

施工期間至完工後均未有民眾抗爭之情事。 

2.新闢滯洪池及公園建置後提供鳥類等生物棲息，營造自然生態景

觀環境。 

3.本工程完工後約 5.6公頃住宅區用地辦理標售作業，依使用分區 

  可興築建築物建坪約 4萬 7,000坪，提供 1,900戶儲備量能(以 

  小家庭每戶 25坪估算)；另 2.57公頃文小六用地可依新市鎮開 

  發人口進駐情形適時檢討就學需求，供教育單位適時開闢小學； 

  另開闢 2.8公頃公園，營造生態景觀環境，提供居民假日休閒遊 

  憩場所。 

4.施工期間採納當地里辦公處意見，配合居民作息調整假日施工時 

間，以及參採當地文史工作者意見，設置解說牌面保留清法戰爭 

內城岸文史意象；另因工區鄰近「港子坪遺址」，於招標文件納 

入文化遺址監看作業，如有挖掘出歷史文物，即依規定通報主管   

機關認定。 

5.設置雨水積磚及滯洪池提供 6,000立方公尺滯洪量，降低豪大雨 

  沖刷邊坡帶來之災害，並可增加土地保水涵養能力，以打造韌性 

  社區及防災城市。 

6.工區鄰近海邊，於規劃設計時混凝土即採用二型水泥，預鑄緣石 

  亦以二型水泥製作，以防止鹽害提升設施使用耐久性。 

7.以友善人本交通為設計出發點，各道路路口行人穿越線設置於直 

  線段增加車輛停等空間保護行人安全、路口採用大轉彎半徑增加 

  車輛轉向行車空間，串聯人行道及景觀步道，居民可輕易通達景 

  觀公園區；降低車輛速限以減少噪音，打造寧靜社區。 

 

施工單位所屬其他工

程(含公共工程及民間

工程)於查核期程截止

日前三年內，曾發生

職業災害（死亡災害

或三人以上罹災）情

形逐項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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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及工程名稱，請填正式名稱（不得為簡稱及簡體字）且

與契約簽約名稱相符，如有變更請提佐證資料；若以開口契約子案推薦者，

其工程名稱請填寫子案名稱，經費需占總工程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另該子案施工查核紀錄請專案於指定之資訊網路系統登錄。 

2.有「※」符號者為必填之欄位，如有漏填即不予列入評審。 

3.建築師事務所之統一編號請填寫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4.分包廠商應由得標廠商將分包契約報備於工程主辦機關，且分包廠商之分

包比率需達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其中分包比率以工程主辦機關與

得標廠商間之契約金額（單價）為計算基準。統包工程亦同，惟設計單位

屬分包廠商者，不受前述分包比率限制。 

5.分包廠商需經機關同意始得推薦，且分包契約之報備應於主管機關推薦參

選前完成。 

6.機關提報「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應完整填報欲推薦

機關及單位（例如：共同承攬廠商、符合推薦資格之分包廠商…等）。本

獎項之獎勵對象以推薦表之受推薦機關及單位為限。 

7.若推薦參選工程於履約期間有辦理變更契約、增減契約金額，則推薦級別

以推薦當時之契約金額認定。 

8.若以財物採購兼有工程性質推薦者，其工程名稱請填寫該案工程之名稱，

該案相關資料及施工查核紀錄請登載至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糸統。 

 


